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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  

 

IV.13  補償基金指引  

 

引言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簡稱《條例》）第 1 7( 1 )條規

定須設立補償基金，以補償註冊計劃的成員及其他在該等計劃中有實

益利益的人在累算權益方面的損失，而該等損失是可歸因於該等計劃

的核准受託人或其他與該等計劃的管理有關的人所犯的失當行為或違

法行為的。  

 

2 .  《條例》第 1 7( 3 )條規定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簡稱「管

理局」）可為補償基金的目的而徵費，該等徵費須由註冊計劃的受託

人從就該計劃所作出的供款支付。  

 

3 .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一般）規例》（簡稱《規例》）第

188 條指明，註冊計劃的核准受託人須支付的徵費的訂明徵費率，是計

劃資產的淨資產值的 0 .03%；而淨資產值根據《規例》第 176(1 )條所下

的定義，是指就該計劃的對上一個財政期而按照《規例》第 81 條作出

的資產負債表上所顯示的該計劃的總資產超逾其總負債的款額。  

 

4 .   《規例》第 1 8 9 條規定，除《規例》第 19 1 A 條另有規定外，

註冊計劃的核准受託人必須於該計劃的每一個財政期的最後期限前，

向補償基金的管理人支付對上一個財政期的徵費款額。在《規例》第

2 條中，「最後期限」的定義為，就註冊計劃的財政期而言，指該期

間終結後 6 個月終結之時。在《規例》第 1 76 ( 1 )條中，「管理人」的

定義為，指按照《規例》第 X IV 部獲委任擔任補償基金的管理人的一

名或多於一名人士，如沒有委任補償基金的管理人，則指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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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規例》第 19 1 (1 )條指明，管理局必須在憲報或其他刊物

刊登公告，指明 ─  

( a )  根據第 18 8 條訂明的徵費率；及  

( b )  註冊計劃的核准受託人按照第 18 9 條支付徵費的限期。  

管理局認為以指引方式刊登公告會較為有效。第 1 91 ( 2 )條准許管理局

在該公告內包括其認為適當的任何其他關乎補償基金的資料。  

 

6 .     《條例》第 6 H 條規定，管理局可為向核准受託人、服務提

供者、參與僱主及其僱員、自僱人士、受規管者及《條例》所涉及的

其他人士提供指導而發出指引。  

 

7 .      為施行《規例》第 19 1 條，管理局現就支付補償基金的徵

費發出指引。  

 

補償基金的徵費  

補償基金徵費的確定  

8 .    補償基金徵費的訂明徵費率，為截至註冊計劃的每一個財

政期終結為止，計劃資產的淨資產值的 0 .0 3 %。淨資產值須以就該財

政期經審計的資產負債表為依據予以確定。  

 

9 .  在《規例》第 7 9 條所指的情況下，註冊計劃的財政期可以

多於或少於 1 2 個月。在該等情況下，補償基金的徵費應按日數比例計

算（即按整個有關財政期由始至終的總日數計算）。  

 

補償基金徵費的支付  

1 0 .  如計劃的核准受託人須按照《規例》第 18 9 條支付徵費，

該核准受託人必須於最後期限（即在每一個財政期終結後六個月終結

之時）前向管理局支付補償基金的徵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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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   補償基金的徵費應以支票支付，抬頭應寫︰  

( a )  M and at o r y P r o v id en t  Fun d  S ch em es  Co mp ens a t io n  Fun d；或  

( b )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補償基金。  

 

豁免支付補償基金徵費  

1 2 .  《規例》第 1 91 A (1 )條規定，在財政年度終結之時，如補償

基金的淨資產值超逾 $1 4 億，管理局須藉於憲報刊登的公告，豁免註

冊計劃的核准受託人按照第 18 9 條，為下述期間支付徵費—  

 ( a )   在豁免公告指明的日期或之後開始的註冊計劃財政期；及  

 ( b )   註冊計劃的其後每個財政期。  

 

1 3 .   《規例》第 1 91 A (3)條進一步規定，如管理局有理由相信，

補償基金的淨資產值，相當可能在該基金的下一個財政年度終結之時

或之前，少於 $1 0 億，而管理局已就其擬不批予豁免一事，諮詢財政

司司長，則管理局無須批予上述豁免。  

 

1 4 .   《規例》第 1 91 B( 1)條規定，在財政年度終結之時，如補償

基金的淨資產值少於 $1 0 億，管理局須藉於憲報刊登的公告，撤銷根

據第 19 1 A( 1 )條批予的豁免。如豁免根據第 19 1 B(1 )條被撤銷，註冊計

劃的核准受託人須按照第 18 9 條，為下述期間支付徵費—  

 ( a )   在撤銷公告指明的日期或之後開始的註冊計劃財政期；及  

 ( b )   註冊計劃的其後每個財政期。  

 

1 5 .   《規例》第 19 1 B( 3)條進一步規定，如管理局有理由相信，

補償基金的淨資產值，相當可能會在該基金的下一個財政年度終結之

時或之前，超逾 $ 14 億，而管理局已就其擬不撤銷豁免一事，諮詢財

政司司長，則管理局無須撤銷上述豁免。  

 

1 6 .   由於補償基金截至 2 01 2 年 3 月 31 日的累計淨資產值超過

$ 1 6 億，而管理局亦沒有理由相信在第 19 1A（ 3）條所載列的有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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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管理局已於 20 12 年 7 月 2 7 日按照《規例》第 19 1 A (1 )條在憲報

刊登公告，並豁免註冊計劃的核准受託人按照《規例》第 1 89 條，為

下述期間支付補償基金徵費—  

 ( a )  在 20 1 2 年 9 月 1 日或之後開始的註冊計劃財政期；及  

 ( b )  註冊計劃的其後每個財政期。  

 

用詞定義      

1 7 .  指引中的用詞凡在《條例》或其附屬法例已有定義，則該

詞的涵義與《條例》或其附屬法例為該詞所下的定義相同。指引如另

有訂明，則作別論。  


